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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股东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新能源”、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 87,540,61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9%。本次股份质押后，沐

邦新能源累计质押为 83,3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5.16%，占公

司总股本的 19.21%。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关于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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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沐邦新能源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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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质押股份中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股票

质押情形。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5,800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66.25%，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8%，其他股权相对应的融资余额本金

为 9440 万元。

沐邦新能源与高新企航于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股权回购合同》，约定

甲方以 3.64亿收购乙方持有的公司 17,816,994 股股票。目前股权已经冻结，后

期双方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并办理了股权质押，详见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3）

上述股份质押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控股股东日常经营流动资金、自筹资金、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2、控股股东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5年 7月 25日收到江西证监局《关于对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江西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廖志远和张忠

安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汤晓春和刘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9

号），并发布了《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江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根据前述函件，公司以预付设备款和工程款等方式，通过第三方向控股股东

和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其中：2024 年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 16,764.52 万元，

截至 2024 年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0,719.32 万元，截至 2025

年 6 月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4,605.63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 9.8.1 条相关规定：“（一）公司被

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

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 1000万元，未能在

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者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

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 1000万元，未能在 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若



控股股东或资金占用方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该问题，公司股票将叠加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

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

管理产生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三、控股股东资信情况及其他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本次股票质押的用途为担保，不涉及新增融资金额，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控

股股东日常经营流动资金、自筹资金、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2、

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廖志远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1年 4月 2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凤凰东路 29 号 401

室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企业总部管理，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最近一年 最近一期

资产总额 84,250.03 83,384.06

负债总额 102,479.97 101,628.99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02,479.97 101,628.99

资产净额 -18,229.94 -182,44.93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943.42 -1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2.36 -40.83

（3）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121.64%

流动比率 71.60%

速动比率 68.7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5%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 0



重大或有负债 4,243.56万元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800.00万元

对外担保 16,660.00万元

（4）沐邦新能源目前未发行债券。

（5）控股股东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沐邦新能源控股质押给铜陵高新企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

58,000,000 股股份对应的 364,000,000 元借款已经到期。其中沐邦新能源质押给

高新企航 17,816,994 股股票（占目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11%），高新企航已经

向法院仲裁执行，目前处于司法强制执行阶段。详细请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

日发布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前期签署协议转让暨当前司

法划转的补充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沐邦新能源与高新企航双方于 2025年 7月 22 日签订了《关于<股权回购合

同>之补充协议》（合同编号：HG20240105-1），双方约定本次质押股份作为沐邦

新能源履行回购义务的担保，旨在保证高新企航在《股权回购合同》项下对沐邦

新能源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回购价款、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

等。详细信息请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26日发布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



（6）控股股东资金偿还风险

沐邦新能源主要资金来源有营业收入、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截至 2024 年

末，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指标相对比较低，给

偿还债务带来一定的压力和风险。

3、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个月，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 6月末借

款余额（万元）

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 向公司提供借款 3,299.36

4、质押风险情况评估及应对措施

沐邦新能源控股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事项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

出现平仓风险，沐邦新能源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

并及时通知上市公司。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重大风险或重大变化，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